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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泉鲤政办〔2020〕10 号 

 
 

 
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

《鲤城区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 

高新区管委会，各街道办事处,区消防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： 

《鲤城区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方案》已经区政府第 31 次常

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0 年 3 月 17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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鲤城区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方案 
 

为认真贯彻“政府统一领导、部门依法监管、单位全面负责、

公民积极参与”以及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

责”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

管安全”的要求，推动落实消防安全责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消防法》《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以及《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国办发

〔2017〕87 号）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消防

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闽政办〔2018〕89 号）等法律

法规和政策文件要求，建立消防安全函告、约谈、督查和问责等

制度，强化事中、事后的责任落实和追究。   

一、 函告制度  

（一）由区消防工作联席会议负责建立消防安全函告制度，

由区消防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具体落实。函告对象为各街道

办事处、管委会及行业主管部门（有关单位）。函告形式包括建

议函和督办函。  

（二）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依照本方案向高新区管委会、属

地街道及行业主管部门（有关单位）发出建议函。 

1．根据阶段性火灾数据分析研判，辖区或行业发生火灾频

率较高的； 

2．根据日常消防监督检查数据分析研判，辖区或行业消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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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隐患突出的； 

3．重大节假日、重大活动和重要会议期间等需要部署消防

安全工作的； 

4．区消防工作联席会议认为有必要的其他情形。 

区消防工作联席会议要加强跟踪问效，对函告对象未采取措

施加强消防工作的，适时形成专题报告，提请区政府实施专项消

防安全整治或挂牌督办。  

（三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依照本方案向高新区管委会、属

地街道及行业主管部门（有关单位）送达督办函。 

1．上级消防工作部署或重要会议、重要文件明确需要贯彻

落实的事项未落实的； 

2．上级领导重要批示和指示需要查办落实的；  

  3．对重大火灾隐患督改不力，逾期未整改的；  

  4．发生人员伤亡、经济损失较大或社会影响较大的火灾事

故，未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火灾防控的；  

  5．对督查过程中发现的火灾隐患、消防安全违法行为未立

即整改或处理的；  

  6．辖区或行业连续发生火灾事故，未采取有效措施遏制的；  

  7．区消防工作联席会议认为有必要的其他情形。  

  （四）函告对象应当自接到督办函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

区消防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反馈办理情况；对有特殊要求，需特

事特办的，要及时反馈办理结果；对情况特殊，需要延长办理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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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的，要及时向区消防工作联席会议说明原因和办理进展情况。  

二、约谈制度  

（一）由区消防工作联席会议负责建立约谈制度，成立约谈

小组。约谈小组由区消防工作联席会议主任担任组长，区应急局、

区消防救援大队、区公安分局等相关单位组成。约谈对象为高新

区管委会、各街道办事处、各行业主管部门（有关单位）负责消

防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或主要责任人，约谈一般采取召开谈话会的

形式。约谈后，约谈对象要将约谈要求落实情况在 10 个工作日

内以书面形式报告区消防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。  

（二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依照本方案实施约谈。  

   1．辖区或行业发生较大以上火灾事故的；  

   2．辖区或行业发生 2 次及以上有人员伤亡或较大社会影响

的一般火灾事故的；  

   3．突破区政府消防安全工作年度考核控制指标的；  

   4．区消防工作联席会议认为有必要的其他情形。  

（三）被约谈人员应准时参加约谈，不得委托他人。无故不

参加约谈的，由区消防工作联席会议予以通报批评，并在年度消

防工作考核中扣分。  

三、督查制度  

（一）区政府对消防安全实施督查制度，由区政府办公室会

同区消防工作联席会议组成督查组具体实施对高新区管委会、各

街道办事处、行业主管部门（有关单位）消防工作的督查。督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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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由区政府办公室、应急局、消防救援大队、鲤城公安分局等相

关单位人员组成。  

督查组开展督查每半年不少于 1 次，具体时间视情而定。  

（二）督查内容主要包括。  

1．是否按照政府属地管理、行业部门依法监管、社会单位

自主负责的责任体系要求，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；  

2．是否按要求落实基层消防安全管理责任，开展网格化消

防安全排查整治；  

3．是否开展常态化、体验式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；  

4．是否落实上级有关要求，全力抓好火灾隐患整治工作；  

5．对区域性、行业性火灾隐患和重大火灾隐患是否实施挂

牌督办，采取有效措施，按时推进整改工作； 

6．是否建立部门联合执法机制，严肃查处消防违法违章行

为；  

7．区消防工作联席会议认为有必要的其他情形。 

（三）督查结果在全区范围内通报。对工作成绩突出、成效

显著的单位，可以适当方式进行通报表扬；对敷衍塞责、弄虚作

假、落实不力的单位，予以通报批评并督促整改。    

    四、责任追究  

  （一）对不依法履行职责，在涉及消防经费保障、消防安全

行政审批、公共消防设施建设、重大火灾隐患整改、消防力量发

展等方面工作不力、失职渎职的，依法依规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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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嫌犯罪的，移送有关部门处理。 

（二）因消防安全责任不落实发生一般及以上火灾事故的，

依法依规追究单位直接责任人、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或实际

控制人的责任；对履行职责不力、失职渎职的政府及有关部门的

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实行问责，涉嫌犯罪的，移送有关部门处理。  

 （三）发生造成人员死亡或产生社会影响的一般火灾事故

的，由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调查处理，其中生产经营场所发生火

灾事故的，由区政府授权或委托区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组织调查

处理；非生产经营场所发生火灾事故的，由区政府授权或委托区

消防工作联席会议负责组织调查处理。 

（四）上述第三项情形以外的火灾事故，由区政府授权或委

托高新区管委会、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调查处理。 

 本方案自 2020 年 3 月 17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本方案

由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牵头组织实施。各街道办事处及行业主管

部门（有关单位）可结合实际制定具体规定。  

 

 

 


